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解读

一、《惩戒办法》的出台意义

作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落地落实的重要配套文
件，《惩戒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惩戒对象
和惩戒措施，丰富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的工具箱，形成对现有刑事打
击、行政处罚措施的有效补充。《惩戒办
法》从落实实名制、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保护公民信息等角度出发，对“卡农”

“号商”等涉诈黑灰产从业者给予适当
惩戒，以有效铲除涉诈黑灰产滋生的土
壤，进而从根本上堵塞管理漏洞，不断
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二、《惩戒办法》的主要内容

《惩戒办法》共18条，主要包括惩戒
原则、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分级惩戒、惩
戒程序、申诉核查等6个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依据原则。《惩戒办法》
第一条明确了制定依据，第二条明确
应当遵循依法认定、过惩相当、动态管
理原则；

二是确定惩戒对象。《惩戒办法》第
三条至第四条确定惩戒对象范围和认定
标准；

三是细化惩戒措施。《惩戒办法》第
五条至第八条规定了金融、电信网络和
信用惩戒的具体措施，明确了适用信用
惩戒、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
条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惩戒措施
进行细化；

四是采取分级惩戒。《惩戒办法》第
九条至第十条明确，对不同惩戒对象分
别设置2年或3年的惩戒时限，对惩戒
期限内多次纳入惩戒名单的，连续执行
惩戒期限不得超过5年，同时对不同惩
戒对象适用的惩戒措施作出区分，充分

体现惩戒的适度性；
五是规范惩戒程序。第十一条至第

十三条规范审核认定、惩戒告知、惩戒执
行的具体程序，健全完善了联合惩戒工
作机制；

六是设置申诉程序。第十四条至第
十六条，明确申诉、受理、核查、反馈、解
除的程序和时限，充分保障被惩戒对象
的合法权益。

三、《惩戒办法》制定的主要
考量

一是坚持依法认定、预防为主。《惩
戒办法》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进一步细化惩戒
对象范围，坚持依法惩戒，区分了设区的
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和省级以上公安机关
审核认定惩戒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明确
认定标准，更具操作性。同时，《惩戒办
法》明确列出针对哪些人实施惩戒、针对
哪些行为实施惩戒，主要目的是为了让
社会公众清楚认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
其关联违法犯罪行为将承担的法律责
任，从而实现警示教育、预防犯罪的效
果。《惩戒办法》还规定，在惩戒期限内，
相关行业对被惩戒人员本人的银行账
户、互联网账户、电话卡的多项功能进行
限制，从技术层面严防再犯。

二是坚持分级惩戒、过惩相当。《惩
戒办法》规定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
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适用金
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措施，
惩戒期限为3年；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
安机关认定具有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
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路、短
信端口、银行账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
币钱包、互联网账号等行为的单位、个人
或相关组织者，适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
惩戒以及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
库，惩戒期限为2年，明确对不同惩戒对
象实行不同种类的惩戒，体现过惩相
当。同时，《惩戒办法》在综合运用金融
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等惩戒措
施的同时，保留了被惩戒对象基本的金
融、通信服务，确保满足其基本生活需
要，充分体现惩戒的适度性。

三是坚持公开公正、保障权益。《惩
戒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了书面告知条款，
明确要求将惩戒依据、期限、措施和申诉
权利书面告知被惩戒对象。《惩戒办法》
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明确了申诉、受理、

核查、反馈和解除等工作的程序和时
限。《惩戒办法》强化依法惩戒的同时，设
立申诉渠道，对于发现惩戒认定确有错
误的，要及时解除惩戒措施，充分保障申
诉人的合法权益。

四、《惩戒办法》中的金融惩戒
措施

根据《惩戒办法》规定，商业银行、支
付机构对公安机关认定的惩戒对象实施
以下措施：

一是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银行账
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金功能，
与开立机构既有协议约定的代扣代缴税
款、社保、水电煤气费等基本生活保障的
款项除外；

二是停止被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
业务，支付账户余额向本人同名银行账
户转账除外；

三是暂停为被惩戒对象新开立支付
账户、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新开立的银
行账户应遵循本条第一项要求；

四是将有关被惩戒对象信息纳入金
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五、《惩戒办法》的惩戒对象权
益保障

一是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办法第六
条规定，在惩戒期间允许被惩戒对象既
有协议约定的代扣代缴税款、社保、水电
煤气费等基本生活支出正常办理，允许
为被惩戒对象新开立有限功能的银行账
户，被惩戒对象可以保留一张名下非涉
案电话卡，这个非涉案电话卡可以绑定
其名下互联网账号；

二是惩戒知情权。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作出惩戒对象认定的公安机关应
当在有关部门落实惩戒措施前，采取当
面或者邮寄等方式，将惩戒的事由依
据、惩戒期限、惩戒措施、依法享有申诉
的权利及申诉渠道等内容书面告知被
惩戒对象；

三是异议申诉权。办法第十四条规
定，惩戒对象对惩戒认定有异议的，或者
相关惩戒措施到期未解除的，可以通过
当面、电话、书面等方式向作出认定的公
安机关申诉。

邮储银行盐城市城北营业所

及时制止一起投资理财诈骗

日前，邮储银行盐城市城北营业所工作
人员和亭湖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有效协
作，及时制止了一起投资理财诈骗，成功帮
助客户挽回经济损失100万元。

当日早上，客户钱女士急匆匆来到该
营业所，要求取100万元现金，用于购买机
器设备。工作人员提醒钱女士通过转账更
加安全便捷，但钱女士表示卖家坚持要求
现金交易。凭借职业敏感性，工作人员判
断钱女士极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于是一边安抚钱女士焦急的心理，耐心向
其宣传反诈知识和案例，一边紧急联系亭
湖公安分局民警进行求助。待民警到达
后，网点负责人向现场接警人员描述了事
情的经过，警方初步判断钱女士遇到了“贵
金属”诈骗。

经了解，钱女士近期结识一名网友，对
方自称投资了10万元的黄金期货，但因忙

碌无法亲自管理账户，便请钱女士帮忙代
管。仅过了三四天，钱女士发现账户内的余
额增加到12万元，这样的投资回报率让她
羡慕不已。在网友的鼓动下，钱女士立即注
册了账户，并让其弟弟贷款了100万元，转
入她的邮储银行卡。然而，当她准备将资金
转账给这位网友时，对方却以银行账户监管
严格为由，拒绝直接接收转账，而是提出让
一名“骑手”前来取钱。对方称会先将美元
账户的资金转入她的账户，然后再拿走现
金。如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让钱
女士觉得对方完全值得信赖。

面对警方的质疑，钱女士起初并不以为
意，直到看到前来取钱的“骑手”被抓获，钱
女士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人“下套”
了。贪恋高收益的念头差一点成为她后半
生的噩梦，这让她后怕不已，连声感谢民警
和银行工作人员。

浦发银行盐城分行

警银联动筑牢反诈“防护墙”

“贵行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
与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劝阻工作，成功劝阻
群众转账汇款，挽回损失50万元……”近
日，浦发银行盐城分行收到盐城市公安局盐
南高新区分局新都派出所发来的表扬信，对
该行积极主动压实主体责任，协助配合警方
劝导、堵截资金的工作表示认可。

据悉，客户马女士到该行办理 50万
元的转账业务，陪同人员随即递进来一张
小纸条，收款人为某资产清算有限公司。
银行工作人员照例核实转账用途时，发现
马女士对该公司资质并不了解，多由陪同
人员回答，且回答中存在诸多疑点。经过
进一步查询，工作人员发现该公司于今年
9月刚成立，且短时间内就有变更法人记
录。在与马女士的后续交流中，工作人员
还得知，该公司承诺马女士投资50万元

即可获得4万元的返利，同时保证如期返
还本息。

该行工作人员初步判断马女士可能遭
遇了投资诈骗，于是向其讲解了近期高发的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和套路，提醒她提高警
惕，但是马女士沉浸在高额返利的美梦中，
希望银行尽快转账达成交易。鉴于马女士
的异常反应，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盐城市公
安局盐南高新区分局新都派出所，警银联动
合力劝阻，成功引导马女士发现事件中的疑
点并放弃转账。

浦发银行盐城分行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践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金融安全”宣传窗
口作用，做好日常反诈宣传的“排头兵”，持
续引导客户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着力为客户
把好资金安全关，守好客户的“钱袋子”，切
实筑牢反诈“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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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
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
银行联合印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
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以下简称《惩戒办
法》），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近
日，公安部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

《惩戒办法》有关情况，现本版将发布会重点
内容进行解读，帮助广大市民更好地学习和
理解相关内容。

江苏银行盐城分行提醒您

安全使用银行卡有“四要”
一要加强个人密码保护；
二要妥善保管银行卡；
三要关注账户余额变动；
四要及时挂失补办遗失的银行卡。

网络支付“六谨慎”
一是网银U盾保管须谨慎；

二是免密支付功能须谨慎；
三是警惕虚假客服；
四是不明二维码谨慎扫描；
五是不明链接谨慎打开；
六是个人信息谨慎保管。

如遇诈骗“两步走”
一是立即致电银行、支付机构办理银行

卡挂失或账户冻结，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二是尽快报案，向警方提供交易记录等

相关证据，便于后续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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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

第七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
服务提供者应当对惩戒对象落实以下电
信网络惩戒措施：

（一）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的电话卡、
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路、短信端
口等功能以及过户等业务；

（二）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电话卡注
册的存在涉诈风险的互联网账号功能

第八条 信用惩戒措施应当通过以
下方式予以落实：

（一）将有关惩戒对象纳入“电信网
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共享至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对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进行公示；

（二）将有关惩戒对象信息纳入金融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第九条 对惩戒对象实行分级
惩戒：

（一）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
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办法第六
条至第八条规定的惩戒措施，惩戒期限
为三年；

（二）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
的惩戒对象，适用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及
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惩戒措施，惩戒期
限为二年。

第十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
的惩戒对象，惩戒期限自有期徒刑、
拘役执行完毕之日起计算，惩戒措施
效力当然施用于有期徒刑、拘役执行

第十一条 县级公安机关在办理电
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案件时，
应当及时掌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移
送起诉、审判的情况，对符合本办法第三
条规定的，及时呈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公
安机关审核。

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核认定
后，出具联合惩戒对象信息报送表，注明
惩戒措施及期限、申诉渠道等信息，层报
公安部。公安部将联合惩戒对象相关信
息移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
信息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
当在收到公安机关惩戒对象相关信息后
十个工作日内落实惩戒措施并及时反馈
结果。

第十三条 作出惩戒对象认定的公
安机关应当在有关部门落实惩戒措施
前，采取当面或者邮寄等方式，将惩戒的
事由依据、惩戒期限、惩戒措施、依法享
有申诉的权利及申诉渠道等内容书面告
知被惩戒对象。

第十四条 惩戒对象对惩戒认定有
异议的，或者相关惩戒措施到期未解除
的，可以通过当面、电话、书面等方式向
作出认定的公安机关申诉。

公安机关收到申诉后，应当在三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诉人需要提供的
材料，并在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完成核查工作，向申诉人书面反馈
核查结果，对于不予解除惩戒措施的应
当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对于经过核查，发现原
惩戒认定确有错误的，经设区的市级以
上公安机关审核认定后，及时出具解除
联合惩戒对象信息报送表，层报公安
部。公安部将解除联合惩戒对象相关信
息移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
信息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

对于因惩戒认定错误给原被惩戒对
象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
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收到
公安机关解除惩戒对象相关信息后十个工
作日内解除惩戒措施并及时反馈结果。

第十七条 直辖市的区县公安机关
适用本办法中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的相
关规定。

本办法中“以上”，均包含本级、本数。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4年12月
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
络诈骗法》施行前，实施本办法第三条所
列行为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一条 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建立健全联合惩戒
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合惩戒应当遵循依法认
定、过惩相当、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惩戒对象
包括：

（一）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
动，或者实施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联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妨害信用卡管
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及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境、偷越国（边）境等犯罪受过刑事
处罚的人员；

（二）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
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个人和相
关组织者：

1.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
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路、短信端口、
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
互联网账号等三张（个）以上，或者为上
述卡、账户、账号提供实名核验帮助三张
（个）以上的；

2.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
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路、短信端
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
包、互联网账号等三次以上，或者为上
述卡、账户、账号提供实名核验帮助三
次以上的；

3.向三个以上对象非法买卖、出租、
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
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数
字人民币钱包、互联网账号等，或者提供
实名核验帮助的；

4.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
开立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
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数

第四条 惩戒对象为单位的，可以
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实施惩戒。

第五条 惩戒措施包括金融惩戒、
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

第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
支付机构应当对惩戒对象落实以下金融
惩戒措施：

（一）限制惩戒对象名下银行账户、
数字人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金功能，与
开立机构既有协议约定的代扣代缴税
款、社保、水电煤气费等基本生活保障的
款项除外；

（二）停止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业
务，支付账户余额向本人同名银行账户
转账除外；

（三）暂停为惩戒对象新开立支付账
户、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新开立的银行
账户应遵循本条第（一）项要求。

字人民币钱包、互联网账号等的；
具有前三种情形之一，虽未达到数

量标准，但造成较大影响、确有惩戒必要
的，报经省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核认定，可
以列为惩戒对象。

及业务；
（三）不得为惩戒对象开立新的电

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路、
短信端口，存在涉诈风险的互联网账号
等以及提供网站、应用程序的分发、上
架等业务；

以上涉及惩戒的通信业务、互联网
应用等应当具备较高的涉诈属性和安
全风险，具体惩戒范围由公安机关会同
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在惩戒期内，惩戒
对象在收到公安机关惩戒通知后十个
工作日内可申请保留一张名下非涉案
电话卡。

期间。被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
惩戒对象，惩戒期限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计算。

经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认定的，惩
戒期限自认定之日起计算。

惩戒对象在惩戒期限内被多次惩戒
的，惩戒期限累计执行，但连续执行期限
不得超过五年。

惩戒到期后自动解除，有关惩戒对
象自动移出“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


